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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墓引发火灾，或被追究刑事责任

□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婷婷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半岛记者获悉，家住

张村社区的王先生，因家中房子年久失
修，每逢下雨都会出现漏雨等情况，存在
很大的安全风险。崂山区2017年城乡低保
家庭危房修缮工作正式启动后，符合条件

的王先生进行了申报，如今，家中房屋已
经修缮完成，极大改善了居住环境。
据悉，为改善城乡低保家庭居住条

件，2017年崂山区投入 48万元，按照
“自愿申请、公开公正、先急后缓、分批
实施”的原则，为全区低保家庭自有现
住危旧房屋实施修缮。
修缮范围为崂山区城乡低保家庭因

年久失修，严重破损，屋顶房檩断裂、塌陷

和房屋漏雨，或墙体断裂、倾斜急需加固
的现住房（需拥有宅基使用权证或提供其
他能证明需修缮房屋合法产权的证明）。
凡属于结构严重变形，墙体开裂失固，土
质墙体、屋顶塌陷等造成居住危险的，可
视为翻新房屋。凡属于屋顶塌陷、多处漏
雨严重的，房屋主体个别部位出现断裂等
有明显安全隐患的，可视为大修房屋。凡
属于门窗破损严重且透风漏雨，多处墙皮

脱落，土、砖地面需重新铺设等影响正常
生活的，可视为小修房屋。
翻新房屋补助原则上每户不超过4

万元，大修房屋补助原则上每户不超过
2 . 5万元，小修房屋补助原则上不超过
1 .5万元。
半岛记者获悉，目前，2018年城乡

低保家庭危房修缮工作已经启动，符合
条件的居民可进行申请。

□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婷婷 通讯员
朱晓婧 报道

本报讯 3月10日21点50分，中
心120急救站接到出诊电话，一名家住
株洲路附近的15岁少年已没有呼吸。接
诊后，中心120急救工作人员迅速出诊，
不到6分钟便到达现场，并迅速展开抢
救，整个团队凭借娴熟的技能和密切的
协作，成功挽救了病人的生命，并以最快
的速度将病人转运到上级医院，接受进
一步治疗。

据悉，崂山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20急救站前期经过房屋标准化建设、
医护进修培训、司机和担架工团队招
聘、急救单元演练磨合等近一年的积极
筹备，于2018年1月11日试运行，1月
17日正式启动，且并入市急救中心调度
网络。
中心120急救站启动后，有效缓解

了区内院前急救工作压力，但对急救站
的工作人员也发出了挑战，因受人员
限制，急救站由 4名医生轮班值守，他

们同时肩负着中心门诊的工作，所以
经常性地发生值班超过 24小时的情
况，连续值守时间最长的一位医生曾
连续工作 36个小时，日间出诊最多达
5次、夜间出诊最多达 6次。截至目前，
中心120急救站共出诊318次。春节假
期共接诊36次，急救站平均每个班次出
诊4至5次。
与此同时，因接诊病人大多属于中

心辖区服务人口，所以每次完成抢救
任务后，抢救医生还将病人的病情进

行整理、分析、通报，遇特殊情况会同
相关专业医师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
进行后期跟踪，为守护辖区居民健康
尽职尽责。
崂山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20急救

站的正式挂牌运营，使本区的院前急救
能力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
援能力得到明显提高，有效缩短了急
救半径、急救医疗体系建设将迈出新的
步伐，使崂山区急救医疗事业又翻开了
新的一页。

低保户修缮危房可申领补助
2018年城乡低保家庭危房修缮工作已启动，符合条件的居民可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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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急救电话，不到6分钟赶到现场
崂山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20急救站启用，有效缩短急救半径

□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婷婷 整理

据权威部门统计，95%以上的森林
火灾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由于当事人
的疏忽大意和侥幸心理而导致的违法
行为，酿就了一幕幕森林惨剧。这其中，
上坟烧香烧纸、燃放鞭炮、吸烟、烧荒以
及野炊等，成为近年来森林火灾的罪魁
祸首。

森林火灾带来的损失

直接经济损失：林木资源损失、林
产品损失、动植物资源损失、旅游资源
损失、固定资产损失、人民财产损失、流
动资产损失、农牧业产品、生物物种丧
失、扑火人员补助费、扑火费用、车船飞
机费、扑火物流费、扑火消耗损失、医药
费、人员伤亡和善后处理费、抚恤金。
间接经济损失：停工、停产、停业损

失、景观资源损失、微生物资源损失、生
态环境破坏、土壤破坏、大气污染、其他

灾害的增多、水土流失、人类身心健康
影响、社会精神文明影响。

引发森林火灾获刑案例

2014年4月5日上午，被告人孙某
某在即墨市某镇某村南部笔架山上坟。
期间，孙某某烧纸时引发火灾，致笔架
山总过火面积554003平方米（合831
亩），其中林地过火面积314002平方米
（合471亩），烧死黑松树价值人民币
11345880元。即墨市人民法院认定，被
告人孙某某构成失火罪，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零六个月。
80后程某某，大学文凭，拥有一份

不错的工作。但因上坟引发山火，获刑三
年。2014年4月5日晚，被告人程某某来到
某村东山“小螺口”处为其母亲上坟，在使
用打火机点香时，引发山火，过火林地面
积39.13公顷。崂山区法院认定，被告人程
某某过失引起火灾，危害公共安全，其
行为构成失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1、根据《崂山区文明殡葬工作管理规定》，自3月17日起，哪些
地方禁止抛撒冥纸、香烛、供果、逝者遗物等祭祀用品？对违反规定
的有何处罚规定？
答：禁止在怀念堂、公墓、城乡道路、广场、居民楼院、公园、绿

地、林区及林区边缘地带和崂山风景区等公共场所。在不同区域内
对违反规定的个人处以1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1万元
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2、对制造、销售丧葬祭奠迷信物品的有何处罚规定？
答：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据《青岛市市区禁止焚烧抛撒丧葬

祭奠物品规定》，没收其丧葬祭奠迷信物品和违法所得；对单位处以
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并可对单位负责人处以500元以上2000
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3、《崂山区文明殡葬工作管理规定》对社区有何约束？
答：各社区要做到守土有责，将文明殡葬内容纳入《居民公约》，

发挥“红白理事会”等群众自治组织作用，引导居民丧事简办、文明
出殡。对监管不力，导致发生抛撒、焚烧祭祀用品和违规建墓、乱埋
滥葬的，按规定追究当事人和社区负责人的责任。

4、对及时制止和举报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有何奖励？
答：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及时制止和举报违反本规定的行为。

区民政局、崂山国土资源分局、区林业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崂山
公安分局等有关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及时进行处理，对举报有功者，
由街道视情按规定给予相应奖励。

崂山区文明殡葬管理规定知识问答

森林防
火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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